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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券期貨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注意事項修正總
說明 
 

「證券期貨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注意事項」(以下簡稱本注意事項)

係於一百零三年一月三日訂定，並於一百零六年一月二十六日首次修

正。配合「洗錢防制法」於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公布，並自

公布日起六個月施行，本注意事項有關確認客戶身分及紀錄保存之相關

規定，業於洗錢防制法第七條第四項前段及第八條第三項規定授權訂定

之辦法中規範，爰刪除本注意事項有關規定。另鑑於洗錢防制法第六條

規定要求金融機構應訂定防制洗錢注意事項，為使本注意事項與金融機

構訂定之注意事項有所區別，並考量本次修正後之內容主要在規範適用

機構之內部控制，爰將規定名稱修正為「證券期貨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

恐內部控制要點」。 

本注意事項原有十七點，本次計修正九點，刪除八點，修正後共九

點，修正要點如次： 

一、依期貨交易法規定，期貨業涵括槓桿交易商，且槓桿交易商所經營

之業務亦可能涉及洗錢及打擊資恐風險，增訂證券期貨業包括「槓

桿交易商」。（修正規定第三點） 

二、參酌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(FATF)第一項建議之評鑑準則第十

點，要求證券期貨業應於完成或更新洗錢及資恐風險評估報告時，

將風險評估報告送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(以下簡稱金管會)備查。另

參酌證券商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二十條及「金融控股公司及銀行業

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」第五條之一等規定，增訂董事會應

對確保建立及維持適當有效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內部控制負最終

責任。（修正規定第五點） 

三、考量外國證券期貨業在臺分公司之運作實務，增訂該等機構關於董

事會或監察人之相關事項，由其總公司董事會授權之在臺分公司負

責人負責。（修正規定第七點） 

四、考量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專責主管可能由法令遵循主管兼任，或防

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專責人員可能由法令遵循人員兼任，前揭人員有

關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訓練之時數應可酌減而無須比照未具該等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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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條件者，爰增訂由法令遵循主管兼任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專責主

管，或法令遵循人員兼任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專責人員者，經參加

金管會認定機構所舉辦十二小時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教育訓練

後，視為具備相關資格條件。（修正規定第八點第二款） 

五、為避免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專責主管、專責人員及國內營業單位督

導主管受資格條件限制，導致人員異動時相關職務懸缺時間過久，

爰增訂該等人員得於充任後三個月內符合所需資格條件，以利防制

洗錢及打擊資恐相關事務之持續推動。（修正規定第八點第二款） 

六、考量現行對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專責主管、專責人員及國內營業單

位督導主管之在職訓練，僅得由金管會認定機構所舉辦或所屬金融

控股公司（含子公司）或證券期貨業（含母公司）自行舉辦，為兼

顧其辦理之彈性及訓練品質，爰修正課程認定標準為經專責主管同

意之內外部訓練單位所辦課程。（修正規定第八點第四款） 

七、鑑於金融機構董事應對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負最終責任，監察人負

有監督公司業務執行之職責，另總經理應督導各單位評估及檢討防

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內部控制制度執行情形，爰增訂該等人員亦應接

受相關訓練。（修正規定第八點第六款） 

 


